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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令第23号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管理规定》已经2002年3

月14日第9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

起施行。 部长 吴基传 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为加

强国际通信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和行业管理，维护国家利益

，保障国家通信主权和安全，促进国际通信网健康、有序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国际通信设施

建设（含新建、改建、扩建和产权变更）活动，必须遵守本

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国际通信设施，包括国际通信出入口和

国际传输网等电信设施。 国际通信出入口包括国际通信信道

出入口、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和边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 

国际传输网是指从境内的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至境外国家和

地区间进行通信的所有有线、无线和卫星等电信设施。 第三

条 信息产业部依照本规定对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实施监督管理

。 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在信息产业部领导下，依

照本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实施监督管理

。 第四条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管理遵循维护国家通信主权，保

证通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促进资源合

理利用，维护通信建设市场秩序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第五条 进行国际传输网和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建设，必须

拥有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经营权。 进行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和

边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建设，必须拥有国际通信业务经营



权。 第六条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必须遵守我国的有关法律、法

规，维护我国国家权益。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国家国

际通信发展规划的要求。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国家安

全的有关规定，配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安全设施。 第七条 

我国领土、领海内国际传输网、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的经营

权和维护权，必须由获得我国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经营权的电

信业务经营者拥有。 我国领土、领海内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

和边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经营权和维护权，必须由获得

我国国际通信业务经营权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拥有。 第八条 信

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具体负责编制国际通信发展规划，并依

据规划对国际通信设施建设进行管理。 第九条 进行国际通信

设施建设必须经信息产业部初审或审批同意。 第十条 国际通

信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国家规定

的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经信息产业部初审同意后，由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审批； （二）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上的技术

改造项目，经信息产业部初审同意后，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审批； （三）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下建设项目由信息产业部

审批。 除按前款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对国际通信设施建设项目

进行审批外，其他任何部门或单位无权审批国际通信设施建

设项目。 第十一条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单位与外国的组织或个

人或者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

组织或个人签署国际传输网建设谅解备忘录和建设维护协议

，应在签署前报信息产业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签署。 第十

二条 建设单位申请审批国际传输网建设谅解备忘录或建设维

护协议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

括合作方的主要情况，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重大



问题； （二）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文本。 第十三条 信息产业

部应在受理建设单位的国际传输网建设谅解备忘录或建设维

护协议审批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申请人。对不予批

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对不涉及

与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或者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台湾地区的组织或个人合作的国际通信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向信息产业部申请项目初审或审批时，应当提供

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包括项目建设原因、主要建设

内容及规模、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进度安排等主要内容； 

（二）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设方案。其内

容及编制单位的资质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三）营业执照

及相关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四）资信证明； （

五）信息产业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涉及国际通信出入口

建设的，还应提供获准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批准文件。 第

十五条 对涉及与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或者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组织或个人合作的国际通信

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向信息产业部申请项目初审或审批

时，除应提供第十四条所列各项材料外，还应提供谅解备忘

录文本和建设维护协议文本。 第十六条 信息产业部进行国际

通信设施建设项目的初审或审批，可以采用组织专家评议、

委托咨询机构评估等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出具初审意见或批

复。 第十七条 信息产业部受理企业所报限额以上国际通信设

施建设项目行业初审申请后，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

申请人。对未通过初审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 信息产业部受理企业所报限额以下国际通信设施建设项目

审批申请后，应当在45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申请人。对不予



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建设单

位在国际通信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接受信息产业部和

国际通信设施建设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的

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十九条 未经信息产业部审批同意私自

与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或者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台湾地区的组织或个人签署协议的国际通信设施建设

项目，以及在申请初审或审批过程中隐瞒有关问题的国际通

信设施建设项目，信息产业部不予初审或审批；已通过信息

产业部初审或审批的，信息产业部撤消原初审意见或批准文

件；已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审批同

意的，信息产业部告知审批单位撤消批准文件；已经进行建

设的，不得运营。 第二十条 未经信息产业部批准，擅自建设

国际通信设施进行国际通信的，由信息产业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七十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

十一条 从事国际通信设施建设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

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处罚。 第二十二条 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进行通信的通信设施建设，参照国际通信设施建

设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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